
 

 
 

 

 

不動產繼承登記 

全攻略



 

 

 

 

 

 

壹、繼承登記之流程簡介



 

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之流程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申報遺產稅 

地政機關並不得逕為辦理移轉登記，且在辦理遺產繼承登記之前，繼承

人應先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繼承人必須先繳納遺產稅或取得遺產及贈

與稅法第 8 條但書規定之同意移轉證明書。國稅局於繼承人繳納遺產稅

完畢之後，發給遺產稅繳清證明書（如果不須繳納遺產稅，則國稅局亦

會發給遺產稅免稅證明書）。 

小叮嚀：申報遺產稅之前可就近到國稅局或其所屬各分局稽徵所申請查詢

被繼承人之財產明細，以免漏報遺產稅或漏辦繼承登記。 

二、 查有無欠繳稅費 

欠繳稅款之土地或房屋，於欠稅未繳清之前，不得辦理移轉登記。所以

繼承人於拿到國稅局核發之遺產稅繳清（或免稅）證明書後，必須持該

遺產稅繳清（或免稅）證明書洽管轄各地方稅務局，查註該遺產之標的

無欠稅後，再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繼承登記。  

或協議遺產分
配 

或依法定應繼
分 

全體繼承人公
同共有 

 申請登記  申報遺產稅 查有無欠繳
稅費 

http://www.etax.nat.gov.tw/wSite/ct?xItem=44910&ctNode=10790
http://www.ntak.gov.tw/ch/AllInOne_Show.aspx?path=556&guid=857ad3a5-5fbf-4348-8ce5-de822efaa9c7&lang=zh-tw


 

三、 為全體繼承人辦理「公同共有」繼承（部分繼承人未會同申

辦時），或依法定應繼分辦理繼承（全體繼承人會同申辦），

或協議遺產分配 

    全體繼承人會同申辦時，各繼承人可依法定應繼分辦理，或以協議方式

議定遺產之分配方式（全體會同，並加附協議文件）：訂立遺產分割協

議書一式二份，蓋印鑑章，貼足不動產價值千分之 1 印花稅，及另檢附

各繼承人之印鑑證明（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），辦理繼承登

記；如部分繼承人因故未能會同申請時，僅得為全體繼承人辦理為全體

「公同共有」。 

四、 申請繼承登記    （請到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辦） 

(一)辦理繼承登記應檢附之文件如下： 

▪  土地登記申請書。 

▪  登記清冊。 

▪ 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。（向戶政機關申請） 

▪ 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。（向戶政機關申請） 

▪  繼承系統表。 

▪  遺產分割繼承協議書。（繼承人非協議「分割繼承」登記者免附） 

▪  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 

▪  繼承人之印鑑證明。（繼承人依「應繼分」繼承登記或持身分證

親自到場核對身分者免附） 

▪  繼承權拋棄相關證明文件。(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者檢附) 

▪ 原所有權人(被繼承人)之所有權狀(如權狀遺失，得由繼承人檢附切

結書辦理) 

▪  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  

 (二)申請登記時申請人應依不動產價值（土地：以死亡當時遺產之申

報地價。建物：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價額）千分之一繳納登記費及

書狀費（每張新台幣八十元整）。  

小叮嚀：請於被繼承人死亡後 6個月內申報遺產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以

免受罰※。 



 

※依土地法第 73條第二項規定：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，六個月

內為之。聲請逾期者，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，但最

高不得超過二十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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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貳、繼承登記應附文件簡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辦理繼承登記應檢附之文件及來源如下： 

 

書表項目 資料來源 

一、土地登記申請書。 自行填寫 

二、土地建物登記清冊。 自行填寫 

三、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

本。 

※地籍資料無身分證字號者，應一併檢

附載有原登記住址之戶籍謄本 

向戶政機關申請 

四、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。 向戶政機關申請 

五、繼承系統表。 自行填寫 

六、遺產分割繼承協議書。（*繼承人

依「應繼分」繼承登記者免附） 
自行填寫 

七、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或其他有

關證明文件。 

＊向國稅局申請後，仍應向各地方

稅務局查註無欠稅 

八、繼承人之印鑑證明。（繼承人依「應

繼分」繼承登記或持身分證親自到場核

對身分者免附） 

向戶政機關申請 

九、繼承權拋棄相關證明文件。(繼承人

如有拋棄繼承情形時檢附) 
向地方法院申請 

十、原所有權人(被繼承人)之所有權狀

(如權狀遺失，得由繼承人檢附切結書辦

理) 

自行填寫 

十一、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

應提出之文件。 
 



 

代理人章 

一、土地登記申請書（通用範本，紅字部分僅係供參，請依實際填寫） 
收 

 

 
件 

日期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收件 

 

 
者章 

  

連件序別 

（非連件 

者免填） 

共  件 第  件  

登記費        元 合  計          元 

書狀費        元 收  據     字   號 

字號      字第       號 罰  鍰        元 核算者  

 

土        地        登        記        申        請        書 

(1) 

受理 

機關 

彰化縣 

 
市 

員林地政事務所 

 
□跨所申請 

資料管 

轄機關 

 

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 

 市 

          員林地政事務所 

(2)原因發生 
日    期 

中華民國  ○年  ○月  ○日 

(3)申請登記事由（選擇打ˇ一項） (4)登記原因（選擇打ˇ一項） 

□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□ 第一次登記 

■ 所有權移轉登記 □ 買賣  □ 贈與  ■ 繼承  ■ 分割繼承（繼承或分割繼承依實際辦理情況擇一勾選）  □  

□ 抵押權登記 □ 設定  □ 法定  □  

□ 抵押權塗銷登記 □ 清償  □ 拋棄  □ 混同  □ 判決塗銷  □  

□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□ 權利價值變更   □ 權利內容等變更  □  

□ 標示變更登記 □ 分割  □ 合併  □ 地目變更  □  

□  □  

(5)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 □ 契約書  □ 登記清冊  □ 複丈結果通知書  □ 建物測量成果圖  □ 

(6) 
附繳 

證件 

1.             登記清冊      1 份 4. 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 1 份 7. ＊其他，請依實際情況確實填寫 

2.             繼承系統表    1 份 5. 遺產分割協議書 1 式 2 份（正、副本，非分割繼承免附） 8.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戶籍謄本    ＊份（依實際填寫） 6.         印鑑證明     各 1 份（非分割繼承免附） 9.     

(7)委任 

關係 

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   ○○○ 代理。              複代理。 

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，並經核對身分無誤，如有虛偽不實，本代理人(複代理

人)願負法律責任。  (8) 
聯 

絡 

方 

式 

 

權利人電話 ○○○○○○ 

義務人電話 ○○○○○○ 

代理人聯絡電話 ○○○○○○ 

(9) 

備 

 

註 

 

 

 

 

 

 

傳真電話 ○○○○○○ 

電子郵件信箱 ○○○○○○ 

不動產經紀人姓名 ○○○○○○ 

不動產經紀人電話 ○○○○○○ 

 



 

(10) 

 

申 

 

 

請 

 

 

人 

(11) 

權利人 

或 

義務人 

(12) 

姓  名 

或  

名  稱 

(13) 

出  生 

 

年月日 

(14) 

統一編號 

( 1 5 )    住     所 (16) 

簽  章 

縣市 
鄉鎮 

市區 
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

被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 

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繼承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               

代理人 ○○○ ○○/○○/○○ ○○○○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本案
處理
經過
情形
︵ 
以下
各欄 
申請
人請
勿填
寫 
︶ 

初           審 複            審 核           定 登  簿 校  簿 
書  狀 

列  印 
校  狀 

書  狀 

用  印 

   

     

地  價 

異  動 

通  知 

領  狀 

異  動 

通  知 

交  付 

發  狀 

 

歸  檔 

 

     

 

章 

章 

章 

代理人章 

章 

章 



 

二、土地登記清冊（通用範本，請依實際填寫） 
 

登      記      清      冊      申請人 ○○○   簽章 

土 

 

 

地 

 

 

標 

 

 

示 

 

 

 

 

(1) 

坐 

 

 

落 

鄉  鎮 

市  區 
○○       

段 ○○       

小  段 ○○       

(2)地    號 ○○       

(3)地    目 ○○       

(4)面    積 

(平方公尺) 
○○○       

(5)權利範圍 全部       

(6)備    註 

＊範例一：繼承人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五人各繼承五分之ㄧ（＊此

為假設依法定應繼分情況時，辦理時仍請依實際狀況填寫）； 

＊範例二：由繼承人○○○繼承全部（＊此為假設協議分割繼承情況時，辦理時仍請依實際

狀況填寫） 
 



 

 

 

建 

 

  

 

物 

 

 

 

標 

 

 

 

示 

(7)建              號 ○○    

(8) 

門 

牌 

鄉鎮市區 ○○    

街    路 ○○    

段 巷 弄 ○○    

號    樓 ○○    

(9) 

建 物 

坐 落 

段 ○○    

小    段 ○○    

地    號 ○○    

(10) 

面 

積 
︵ 

平方 

公尺 
︶ 

   一 層 ○○    

      層     

      層     

      層     

     

共    計 ○○    

(11) 

附 屬 

建 物 

用    途 ○○    

面    積 

(平方公尺) 
○○    

(12)權  利  範  圍 全部    

(13)備          註 

＊範例一：繼承人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五人各繼

承五分之ㄧ（＊此為假設依法定應繼分情況時，辦理時仍請依實際狀況填

寫）； 

＊範例二：由繼承人○○○繼承全部（＊此為假設協議分割繼承情況時，

辦理時仍請依實際狀況填寫） 
 

 



 

 

 

 

 

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

謄本— 

請向戶政機關申請 

 

三、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— 

請向戶政機關申請 

四、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
 

 

 



 

五、繼承系統表（範本，請依實際情況編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**註：繼承人為大陸或外籍人士者，另依有關法令規定用語切結) 

申請人：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申請人：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申請人：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申請人：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申請人：  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    ○年   ○月    ○日

被繼承人： ○○○ 

民國  ○年 ○月 ○日死亡 

配偶： ○○○ 

民國 ○年○月○日出生（繼承） 

 

長子：○○○ 

民國 ○年  ○月 ○日出生（繼承） 

長女：○○○ 

民國 ○年  ○月 ○日出生（繼承） 

 

本系統表係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立，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權益受損害者， 

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。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次子：○○○ 

民國 ○年  ○月 ○日出生（繼承） 

次女：○○○ 

民國 ○年  ○月 ○日出生（繼承） 

 



 

六、遺 產 分 割 協 議 書 

（*依法定應繼分辦理者免附，本書表範例並無公訂格式，請依實際情形編寫 

，須檢附一式二份，並張貼不動產價值千分之ㄧ印花稅票） 

   立協議書人係被繼承人   ○○○ 之合法繼承人，被繼承人於民國 ○年 ○月 ○日亡故，經立協議書人協

議一致同意，按下列方式分割遺產，俾據以辦理繼承登記。 

一、土地標示： 

鄉鎮市 段 小  段 地  號 
面 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權利範圍 
繼承人姓名及 
繼承範圍 

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全部 ○○○ 全部 

       

       

二、建物標示： 

建  號 
門                  牌 基   地   座  落 權利 

範圍 

繼承人姓名及 

繼承範圍 鄉鎮市 路  街 巷 弄 號 樓 段 小段 地  號 

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 ○○ ○○ ○○ 全部 ○○○ 全部 

           

立協議書人：○○○      蓋章         立協議書人：○○○       蓋章       立協議書人：○○○     蓋章 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協議書人：○○○      蓋章         立協議書人：○○○       蓋章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○○年    ○○月   ○○日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印鑑章 



 

七、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 
--由被繼承人死亡當時管轄之國稅局承辦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申辦登記前應先向管轄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待國稅局審核並繳納

辦理完竣後，即會發給遺產稅繳納證明書（核定遺產稅額為零亦

有免納證明書），或取得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8條但書規定之同意移

轉證明書。 

 

※請注意，申辦繼承登記前，必須向所屬管轄地方稅務局，先行

查註該遺產之標的無欠稅。 



 

八、繼承人之印鑑證明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申請協議分配遺產（分割繼承登記）時，應檢附所有繼承人之印鑑證明—

向戶籍所在戶政機關申請核發 

 

＊印鑑證明有效期間為「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」，舉例來說，登記原

因發生日期為 101年 3月 30日，則應檢附 100年 3月 31日以後所核發

之印鑑證明 

印鑑章 



 

九、繼承權拋棄相關證明文件— 

無拋棄繼承情形者免附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法院核發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— 

＊無拋棄繼承情形者免附 



 

 
十、原所有權人(被繼承人)之所有權狀 

 
＊原權利書狀如因故遺失未能檢附時，繼承人得以敘明
未能檢附權狀理由之切結書（尚無公訂格式）代替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十一、其他應提出文件 
--依個案情形另需檢附之文件（如地籍資料內未登記被繼承人身分證
字號者，則應一併檢附載有被繼承人地籍原登記住址之戶籍謄本等等…） 
 

 

 


